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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生活平台托育消费补贴券
领用及使用流程
  
一、平台注册及开通 
家长（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等）其中一方通过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建行生活”APP,并根据提示注册登录；登录后进入“我的”页面，点击钱包按钮，根据提示进行实名制身份验证和银行卡绑定，开通钱包功能。
二、平台报名与派券
活动开始后，家长（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等）其中一方登录建行生活APP、在首页“大理州托育消费补贴券”栏报名申领消费补贴券（申领时需提交家长手机号、婴幼儿姓名、婴幼儿身份证号、意向托育机构），根据系统审核结果、按报名先后顺序对符合条件的家长派券。每名婴幼儿每期活动仅限1次机会，先到先得。
三、消费补贴券的使用
（一）报名登记
家长在领劵后，到参与活动托育机构报名、办理入托登记手续，并向托育机构提供下列资料： 
身份证明材料：父母一方的身份证，证明申请人身份信息。
生育证明材料：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用于核实孩子的出生日期、父母信息等，确认符合托育消费补贴券的年龄条件。
托育机构登记婴幼儿信息（0-3岁婴幼儿）。
（二）参与活动的托育机构资料收集
婴幼儿在托期间，托育机构收集以下资料：
1.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父母一方的身份证；
2.生育证明材料（复印件）：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
3.托育服务证明材料：与托育机构签订的托育服务协议或合同，证明孩子确实在参与活动的托育机构接受服务；
4.托育机构收费收据：用于核对实际托育费用支出情况（收据开具须按照单笔消费金额在1000元或1500元以上，并在空白处注明“消费补贴券抵扣1000元或1500元”字样）；
5.领券后在托期间不同日期的三张监控照片（若摄像头拍摄模糊，需在上传监控照片基础上再自行拍摄三张清晰可辨认且附带日期水印的在托近照一并上传）；
6.考勤资料（须提供领券后入托时间满12天及以上的考勤表）。
以上材料由参与活动的托育机构收集并装订成册，一孩一册并留存电子档备查，准确登记婴幼儿托育券领用及核销信息。
（三）消费补贴劵的使用
婴幼儿入托累计满12天且（视消费补贴券类别）单笔消费金额满1000元或1500元以上，托育机构、建行协助领券家长进行消费支付（家长登录建行生活APP->右下角“我的”->右上角“优惠券”->找到对应“托育消费补贴券”->“去使用”->选择对应入托的托育机构买单消费），单笔消费仅限使用1张消费补贴券。
四、消费补贴券资料初审
消费补贴券使用后，由托育机构将前期收集的相关资料整理装订，并将材料上传至指定电子平台，建行收到申请材料后，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初步检查，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通知托育机构补充或更正材料。建行向各县市卫生健康局提交初审结果。
五、消费补贴券资料复核
对通过初审的申请资料，各县市卫生健康局结合消费补贴券发放使用、日常监管进一步审核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包括与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系统、卫生健康部门的出生登记系统等进行数据比对，以确保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无误。
六、公示
审核通过后，由各县市卫生健康局在政府官方网站上对拟补贴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各县市卫生健康局将结果报大理州卫生健康委、大理州财政局汇总审核。大理州卫生健康委、大理州财政局审核通过后，书面通知建行大理州分行将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对于足额预收取保教费的公办幼儿园，待活动资金拨付到各机构后，再根据实际核券名单按核券金额退款到家长个人账户、禁止截留。）

